
輔仁大學 醫學院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114.12.31. 114 學年度第 1 次醫學院產業實習委員會會議制訂通過 

115.04.01.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輔仁大學醫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辧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所稱實習課程，指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劃具有學分數，且對應專業能力所

進行之職場屬性實務學習課程，不包含實驗課程及實作訓練課程。 

三、本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應辦理事項： 

(一)依輔仁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辧法第六條規定訂定辦法並據以成立系級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各學系(所、學位學程)須明訂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別、實習時間、實

習方式、作業繳交、成績考核標準，並訂定學生實習手冊，內容包含實習作業流

程、實習輔導機制、不適應或轉介機制、緊急事故處理作業流程，以及其他校外

實習相關作業規範和注意事項。 

(三)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校外實習課程為必修者，因應特殊情形宜訂定替代課

程，並經系院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後實施。 

四、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設，應為必修或選修科目方式辦理。 

五、校外實習機構檢核、評估： 

(一)實習機構與實習職務應經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檢核、評估與篩選，其評估結果效

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效期過後應重新評估審查。內容應包含檢核實習機構的合法立

案、實習工作內容專業性、實習權益保障、實習場所安全性(含安全性評估及性別

友善實習環境評估)、實習職務、專業性質、勞動需求、實習時間、學習資源等。 

(二)如於實習期間知悉實習機構違反勞動法令或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情形，應重新評估實

習機構適切性，確認實習機構違反規定改善情形以及是否有影響學生實習安全之疑

慮，必要時召開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實習安全無虞。 

(三)學生在機構實習完成後所提出的經驗意見或評估調查，應作為調整、檢討和篩選實

習機構之參考。 

(四)學生得推薦實習機構，但勿由學生自行尋覓實習機構。學生推薦之實習機構應依照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對實習機構之評估及篩選程序辦理。 

六、實習機會媒合流程： 

(一)實習機會之公告與確認： 

1.系（所、學位學程）公告實習機會：各系（所、學位學程）應事先蒐集、確認

適宜實習機會後納入媒合對象，公告實習機會之相關訊息，包含實習機構名

稱、實習地點、實習期間、工作項目、實習待遇、膳宿等，供學生選擇實習機

會之參考。 

2.非系（所、學位學程）公告實習機會之確認：學生直接由實習機構取得之實習

資訊，經提交系（所、學位學程）確認為適宜實習機會後，納入媒合對象。 

(二)實習生申請：實習學生在實習機構說明會與實習機會資訊公告後，應依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實習課程規定，考量個人志願、專長、能力、區域等因素，向各

學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 

(三)實習媒合與分發： 

1.依實習機構甄選結果決定錄取和分發。 

2.依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進行統一分發作業，應以公平、公開為原則。 

3.依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課程目標或特定需求(如：配合專題、實驗室)，由授課

老師或輔導老師安排至通過實習評估的實習機構。 

4.如媒合分發階段結束時，仍有未媒合成功的學生，得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安

排實習生的實習機構。 

七、擬定實習計畫： 

(一)各開課單位應與實習機構共同檢視實習學生實習計畫，並經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查通過。 

(二)實習計畫應包含下列各項內容： 

1.基本資料：學生姓名、實習單位名稱、實習期間、學校輔導老師、機構輔導老

師、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2.實習學習內容：實習課程目標、實習課程內涵、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

分配、實習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教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

規劃。 



3.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實習成效與教學評核方式、實

習課程後回饋規劃。 

八、實習合約書之內容及注意事項： 

(一)為確保學生實習安全與品質，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與學生校外實習單位簽訂

合約書(包含實習課程名稱、實習學分數、實習期間、實習時數、實習項目、實習

保險、輔導內容、考核方式、學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實習機構與校外實習

學生發生爭議時之處理機制等約定事項)。 

(二)實習合約書如涉及保密條款，簽訂合約書之教學單位應提供授課老師或輔導老師

知悉，授課老師、輔導老師與實習生共同負保密責任。 

九、實習費用與保險： 

     (一)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實習費用，除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辦理傷害保險並得附加

傷害醫療險之費用，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編列經費或本院編列經費支應。 

     (二)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所需交通費、膳宿費，由校外實習學生自理。 

十、本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於學生校外實習開始前，舉辦行前說明會，提供學生實

習機構之環境安全說明，並將實習相關規定、實習合約內容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

詳細說明，俾使實習學生瞭解並切實遵循，且各學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教師須進

行輔導及訪視，以了解校外實習學生實習現況，協助同學解決問題。 

十一、實習機構訪視： 

(一)學校輔導老師應定期前往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訪視並做成相關紀錄表，瞭解實習生

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提供實習輔導和繳交作業的指導，以及進行各項實習

評估與考核。 

(二)學校輔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依實習訪視規劃至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訪視。實

習期間少於一個月時應至少進行訪視 1 次，二個月以上時應至少進行訪視 2 次，

可視實習課程規劃增減，惟學生實習期間應至少進行 1 次訪視。 

十二、實習學生不適應輔導或轉介機制：  

(一)對於實習表現或適應欠佳的實習生，由學校輔導老師和實習機構加強輔導。 

(二)實習輔導老師對於經輔導而未改善的同學，得由學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召開評

估會議（會議成員可由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訂定）進行轉換與終止實習的



評估與輔導，包括：轉換單位或機構(校內)、終止實習、退(加)選、停修、不予

及格等。 

(三)實習期間，因罹患疾病、身心傷害、發生意外事故等個人因素，導致繼續於原

單位實習顯有困難者，得由本人或實習輔導老師申請召開評估會議，審核及評

估轉換、終止實習、停修課程之輔導措施。 

十三、實習期間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及申訴事件，依本院及各學系(所、學位學

程)學生校外實習爭議處理要點辦理。 

十四、學生實習成績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成績評定之標準由學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宜以實習指導老師為主，實習單位為輔。 

十五、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安排實習成果展現的相關活動，以評

估與瞭解實習生之實習成果，以及提供同學間觀摩學習的機會。 

十六、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於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後，依據實習輔導老師的輔導紀

錄、實習學生意見、實習機構的回饋，以及學校的調查，進行實習機構遴選評估與

實習課程內容的適切性檢討與改善。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